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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所在地基本情况

1、当地情况

赣州蓉江新区位于赣州中心城区西南部，三面环水，北起上犹江（凤岗至蟠

龙段），南至潭口镇上元村，西起蓉江（潭口龙岭交界段），东至章江，管理区

域总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其中城市规划用地 77.03 平方公里。下辖潭东、潭口

镇和高校园区管理处，共 35 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约 20 万（含 7万大中

专院校在校学生）。蓉江新区地处赣州中心城区的几何中心，与章贡区、赣州经

开区、赣县区、南康区共同组成赣州中心城区的“五大功能区”。

赣州蓉江新区于2016年3月经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成立，2016

年 7 月开始组建。2016 年 9 月，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标准建设蓉江新区”

的战略决策部署。2017 年 5 月 16 日正式揭牌。2017 年 9 月，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支持赣州蓉江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蓉江新区定位为“赣州经

济发展的核心区和总部经济中心、金融商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文化旅游中心”，

简称“一区四中心”。

2、当地财政收支情况

2019 年，蓉江新区国内生产总值 43.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1 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0亿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1.02 亿元。。

2020 年，蓉江新区生产总值 48.5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4 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19 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0亿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14.03 亿元。

2021 年，蓉江新区生产总值 55.3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7 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13 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6.55 亿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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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预算支出 12.05 亿元。

表 1 蓉江新区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区生产总值 43.9 48.58 55.3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1 2.64 2.8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0.19 7.13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0 0 6.5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2 14.03 12.05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0 0 0

（二）项目实施背景

一、保障性住房发展概况

住房是人的安身之处、立命之所，是人的基本需求、基本权利。居者有其屋，

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住房问题

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科学发展、安定有序、维稳

优先的方针，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和谐

的长效机制，如果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享有可靠的社会保障，就可以安居乐业。因

而，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物质基础和保障制度，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除此之外，党中央、国务院已把“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列为 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住房保障体系

基本形成”，努力使全体人民实现“住有所居”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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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 77516.54万元。其中：工程费 53859.38万元，工程其他费用

15616.53 万元（含土地费用 10030.50 万元），预备费 4755.63 万元，建设期利

息 3285.00万元。

资金筹措方案为：本项目总投资 77,016.74 万元，因预计支付的债券利息与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建设期利息存在差异，所以按照预计建设期利息及债券发行费

用估算总投资额。其一，自筹资金 50,953.26万元；其二，拟发行专项债券 26,063.48

万元，发行期限 30年，其中 2023年通过调整赣州蓉江新区蓉江四路（武陵大道

至赣南大道段）综合管廊项目、赣州蓉江新区起步区停车场（二期）项目未使用

金额获得 9,300.00 万元，2024 年申请发行 11,763.48 万元，其中 2024 年第一批

次申请发行 9,300.00 万元，剩余批次申请发行 2,463.48 万元，2025 年申请发行

5,000.00万元。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第一节 投资估算范围

本项目估算范围包括建筑、装饰装修、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智能建

筑、装配式建筑、人防等工程、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工程其他费用、预备

费及建设期利息等费用。

第二节 主要编制依据

一、编制依据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2、《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试用版）；

3、《江西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

（2017 版）；

4、《江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 版）

5、《江西省建筑与装饰、通用安装、市政工程费用定额（试行）》（20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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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7 版）

7、《江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增值税版）》

（2017 版）

8、《江西省建设工程混凝土、砂浆配合比》（2017 版）

9、《赣州市建筑工程价格信息》及建筑安装造价指数；

10、人工费依据：《关于调整 2017 版<江西省建设工程定额>综合工日单价

的通知》（赣建价﹝2020﹞5 号）；

11、材料价格依据赣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城区建筑材料指导价并

结合市场调查价格确定；

第三节 其他费用的取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本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

建〔2016〕504 号文件）计算。

可研报告编制费：本项目可研报告编制费按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

暂行规定》（计价格[1999]1283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赣

州市本级政府投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赣

市财基字[2013]7 号）等文件计算。

环评报告编制费：本项目环评报告编制费按照《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

（计价格[2002]125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赣州市本级政

府投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赣市财基字

[2013]7 号）等文件计算。

设计费：本项目设计费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赣州市本级政府投资房建、市政工

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赣市财基字[2013]7 号）等文件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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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费：本项目勘察费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赣州市本级政府投资房建、市政工

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赣市财基字[2013]7 号）等文件

计算。

工程建设监理费：本项目工程建设监理费按照《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

费》（发改价格〔2007〕670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赣州

市本级政府投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赣

市财基字[2013]7 号）等文件计算。

施工图审查费：本项目施工图审查费按照《江西省物价局、省建设厅关于制

定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收费试行标准的通知》（赣价房字【2000】6 号文）文件

计算。

竣工图编制费：本项目竣工图编制费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

价格[2002]10 号）计算,即按照设计费*8%计算。

工程招标代理服务费：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 号）、赣州市当地文件《关于印发<关于规范

赣州市本级政府投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直接委托定价行为规定>的通知》

（赣市财基字[2013]7 号）等文件计算。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本项目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按照《市政工程投资

估算编制办法（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部分）》（建标〔2007〕164 号）计算，即

按照工程费用*1%计算。

工程保险费：本项目工程保险费按照《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工程保

险费部分）》（建标〔2007〕164 号）计算，即按照工程费用*0.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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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本项目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按照《市政工程投资估算

编制办法（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部分）》（建标〔2007〕164 号）计算，即按照

工程费用*0.1%计算。

9、土地费用：土地面积为 79.66 亩，按照 140 万元/亩计算。

10、预备费

本项目只考虑基本预备费，其中基本预备费按工程费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不含土地费用）之和的 8%计算。

11、建设期利息：年利率 4.5%。

第四节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77,016.74 万元。其中：工程费 53,859.38 万元，工程其他费

用 15,616.53 万元，预备费 4,755.63 万元，建设期利息 3285.00 万元。

表 2 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1 工程费用 53,859.3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616.53

3 预备费 4,755.63

项目静态总投资
74,231.54

第五节 分年度投资

表 3 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费用类型 小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1 工程费用 53,859.38 16,157.81 16,157.81 16,157.81 5,385.9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616.53 4,684.96 4,684.96 4,684.96 1,561.65

3 预备费 4,755.63 1,426.69 1,426.69 1,426.69 475.56

本次建设项目支出总计 74,231.54 22,269.46 22,269.46 22,269.46 7,423.16

（二）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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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措方案为：其一，自筹资金 50,953.26万元；其二，拟发行专项债券

26,063.48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其中 2023 年通过调整赣州蓉江新区蓉江四路

（武陵大道至赣南大道段）综合管廊项目、赣州蓉江新区起步区停车场（二期）

项目未使用金额获得 9,300.00 万元，2024年申请发行 11,763.48万元，其中 2024
年第一批次申请发行 9,300.00 万元，剩余批次申请发行 2,463.48 万元，2025年申

请发行 5,000.00万元。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收入测算

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住宅租赁收入、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停车收入、

充电桩服务收入、物业服务收入。

（1）住宅租赁收入：

本项目住宅租赁面积为 84619.99 平方米。首年出租率暂按照 60%考虑，逐

年增加 10%，出租率增长至 90%后保持不变。

根据《关于印发赣州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赣

市保租字〔2022〕2 号），文中提到“第九条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按照“租户能负担、企业可持续”的原则，租金标准应低于同地

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金的 80%。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金由运营管理单

位测算，经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报领导小组备案后执行，原则上 2年评估一次，

必要时可视情况适时评估。工业园区及企、事业单位建设筹集且面向本单位员工

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可在上限以下自行确定，报办公室及价格主管

部门备案后实施。”根据网上查询及现场调研可知，项目所在地块周边住房租赁

市场租金为 26.67-32.8 元/平方米/月，本项目租金标准范围宜在 21.34-26.24

元/平方米/月。根据谨慎保持原则，本项目住宅租赁单价按 20 元/㎡/月估算，

每 3年增长 5%。

（2）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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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配套服务用房租赁面积约为 4525.67 平方米。首年出租率暂按照 60%

考虑，逐年增加 10%，出租率增长至 90%后保持不变.

由于配套服务用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部分，且配套服务用房一般用于

为住户提供便民服务。根据谨慎保持原则，配套服务用房租赁单价暂参照住宅租

赁单价在 21.34-26.24 元/平方米/月之间。故本项目配套服务用房出租单价按

20 元/㎡/月估算，每 3年增长 5%。

（3）停车收入：

本项目机动车车位 892 个，全部为地下停车。首年出租率暂按照 60%考虑，

逐年增加 10%，出租率增长至 90%后保持不变。

根据《关于发布中心城区普通住宅物业服务参考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赣市

发改价管字〔2021〕53 号），文中提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租住宅小区地下停

车位的，租金标准一般不高于 450 元/月；利用地面公共区域或道路划定停车位

的，参考上限标准为 120 元/月”。根据谨慎保持原则，本项目地上停车位租赁

单价为 120 元/个/月；地下停车位租赁单价为 400 元/个/月。

（4）充电桩服务收入：

本项目设置 89 个直流充电桩。每个充电桩每天充电时间按 4小时，充电率

按 50%，功率按 120kw，则单桩月充电量为 7200 千瓦时。充电桩利用率，首年

暂按照 55%考虑，逐年增加 5%，增长至 85%后保持不变。

根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赣

发改商价〔2014〕1309 号），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充电服务费，上限标准

暂定为每千瓦时 2.36 元（含电费），其中电动公交车（客车）上限标准暂定为

每千瓦时 1.36 元（含电费）。2016 年 12 月江西省赣州市物价局正式发布《2016

年赣州市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明确了赣州市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用标

准，同时对换电服务费用采取延期制定的方案。赣州范围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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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充电服务费，上限标准暂定为每千瓦时 1.8 元（含电费），其中电动公交

车（客车）上限标准暂定为每千瓦时 1.26 元（含电费）。

综上，本项目充电桩充电服务收费标准暂定为 1.8 元/千瓦时。

（5）物业服务收入：

本项目物业服务面积按照“住宅已租赁面积及配套服务用房已租赁面积之和”

计算。

赣州市发改委联合赣州市住建局、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发布

赣州市中心城区普通住宅物业服务参考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赣市发改价管字

【2021】53 号）。关于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物业服务等级不同，分五档收费标准，分别是一级 2.2-2.5 元/㎡·月，

二级 1.8-2.2

元/㎡·月，三级 1.4-1.8 元/㎡·月，四级 1-1.4 元/㎡·月，五级 1元/

㎡·月以下。（以上物业服务费不含电梯运行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赣州市蓉江新区，本项目属于保障性住房，小区范围内

配套设施齐全，绿色建筑等级设计为二星级标准，故本项目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暂

定为 2元/平方米/月计算。

本项目营业收入表如下：

年份
住宅租赁收

入

配套服务用

房租赁收入
停车收入

充电桩服务

收入

物业服务收

入
合计

2027 年 1,218.53 65.17 289.01 761.27 128.37 2,462.35

2028 年 1,421.62 76.03 337.18 830.48 149.76 2,815.07

2029 年 1,624.70 86.89 385.34 899.68 171.16 3,167.77

2030 年 1,919.18 102.64 455.19 968.89 202.18 3,648.08

2031 年 1,919.18 102.64 455.19 1,038.10 202.18 3,717.29

2032 年 1,919.18 102.64 455.19 1,107.30 202.18 3,786.49

2033 年 2,015.14 107.77 477.95 1,176.51 212.77 3,990.14

2034 年 2,015.14 107.77 477.95 1,176.51 212.77 3,990.14

2035 年 2,015.14 107.77 477.95 1,176.51 212.77 3,990.14

2036 年 2,115.67 113.15 501.85 1,176.51 223.36 4,130.54

2037 年 2,115.67 113.15 501.85 1,176.51 223.36 4,130.54

2038 年 2,115.67 113.15 501.85 1,176.51 223.36 4,130.54

2039 年 2,221.68 118.82 526.95 1,176.51 234.92 4,278.88

2040 年 2,221.68 118.82 526.95 1,176.51 234.92 4,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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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年 2,221.68 118.82 526.95 1,176.51 234.92 4,278.88

2042 年 2,333.18 124.78 553.3 1,176.51 246.47 4,434.24

2043 年 2,333.18 124.78 553.3 1,176.51 246.47 4,434.24

2044 年 2,333.18 124.78 553.3 1,176.51 246.47 4,434.24

2045 年 2,450.15 131.04 580.96 1,176.51 258.99 4,597.65

2046 年 2,450.15 131.04 580.96 1,176.51 258.99 4,597.65

2047 年 2,450.15 131.04 580.96 1,176.51 258.99 4,597.65

2048 年 2,572.62 137.59 610.01 1,176.51 271.5 4,768.23

2049 年 2,572.62 137.59 610.01 1,176.51 271.5 4,768.23

2050 年 2,572.62 137.59 610.01 1,176.51 271.5 4,768.23

2051 年 2,701.48 144.48 640.51 1,176.51 284.98 4,947.96

2052 年 2,701.48 144.48 640.51 1,176.51 284.98 4,947.96

2053 年 2,701.48 144.48 640.51 1,176.51 284.98 4,947.96

2054 年 2,836.73 151.71 672.53 1,176.51 299.42 5,136.90

合计 62,088.88 3,320.61 14,724.22 31,488.94 6,554.22 118,176.87

（二）项目运营成本测算

本项目经营成本主要包含人工费、材料费、大修理费、充电桩运维费和其他

费用。

一、经营成本

本项目经营成本主要包含人工费、材料费、大修理费、充电桩运维费和其他

费用。

（1）人工费：主要为管理人员、维修人员、保安保洁人员薪酬及福利费。

本项目计划安排管理人员 3人、维修人员 5人、保安保洁人员 8人。本项目参照

2020年赣州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3723元/年及结合各岗位薪资福

利不同等情况，暂定首年管理人员月平均工资约 5000 元、维修人员月平均工资

约 3500 元、保安保洁人员月平均工资约 3000 元，之后每隔三年月工资标准增长

3%计算。年工作时长暂按照 12 个月考虑。

（2）材料费：暂按照营业收入的 1%计算。

（3）大修理费：主要为运营期间项目设施大型修理费用，暂按照工程费用

的 0.3%计算。

（4）充电桩运维费：运营期间充电桩运维范围主要为日常充电桩故障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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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养、充电桩使用年限结束后的换新和充电桩电费。其中：

日常运维：本项目日常运维暂按照充电桩服务收入的 5%计算；

充电桩更新：本项目设置 89 个直流充电桩，充电桩使用年限暂按照 10 年考

虑，单个充

电桩购置及安装收费标准为 30000 元/个；

充电桩电费：本项目设置 89 个直流充电桩，每个充电桩每天充电时间按 4

小时，充电率按 50%，功率按 120kw，则首年单桩月充电量为 7200 千瓦时。充

电桩利用率，首年暂按照 55%考虑，逐年增加 5%，增长至 85%后保持不变。项目

充电桩电费暂按照 0.6 元/度计算，之后每三年电费增长率为 3%。

其他费用：主要是日常管理费用，暂按照营业收入的 2%计算。

2．经营税金

税金：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等文件依据，

结合项目收入类型估算项目税金。

增值税：销项税中，住宅租赁收入、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按照 9%计算，

停车收入、充电桩服务收入、物业服务收入按照 6%计算。

增值税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7.00%，教育费附加税率 3.00%，地方教育

费附加税率 2.00%，房产税税率 12%。

经营成本明细如下：

年份 税金

经营成本

含税合计人工费 材料费 大修理费 充电桩运维费 其他费用

2027 年 249.76 67.8 24.62 161.58 291.82 49.25 844.83

2028 年 287.53 67.8 28.15 161.58 318.35 56.3 919.71

2029 年 325.27 67.8 31.68 161.58 344.87 63.36 994.56

2030 年 377.92 69.83 36.48 161.58 387.55 72.96 1,106.32

2031 年 382.57 69.83 37.17 161.58 415.24 74.35 1,140.74

2032 年 387.23 69.83 37.86 161.58 442.93 75.73 1,175.16

2033 年 407.54 71.92 39.9 161.58 490.22 79.8 1,250.96

2034 年 407.54 71.92 39.9 161.58 490.22 79.8 1,250.96

2035 年 407.54 71.92 39.9 161.58 490.22 79.8 1,250.96

2036 年 423.93 74.08 41.31 161.58 509.83 82.61 1,2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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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 年 423.93 74.08 41.31 161.58 776.83 82.61 1,560.34

2038 年 423.93 74.08 41.31 161.58 509.83 82.61 1,293.34

2039 年 441.24 76.3 42.79 161.58 529.43 85.58 1,336.92

2040 年 441.24 76.3 42.79 161.58 529.43 85.58 1,336.92

2041 年 441.24 76.3 42.79 161.58 529.43 85.58 1,336.92

2042 年 459.39 78.59 44.34 161.58 555.58 88.68 1,388.16

2043 年 459.39 78.59 44.34 161.58 555.58 88.68 1,388.16

2044 年 459.39 78.59 44.34 161.58 555.58 88.68 1,388.16

2045 年 478.45 80.95 45.98 161.58 581.72 91.95 1,440.63

2046 年 478.45 80.95 45.98 161.58 581.72 91.95 1,440.63

2047 年 478.45 80.95 45.98 161.58 848.72 91.95 1,707.63

2048 年 498.39 83.38 47.68 161.58 607.87 95.36 1,494.26

2049 年 498.39 83.38 47.68 161.58 607.87 95.36 1,494.26

2050 年 498.39 83.38 47.68 161.58 607.87 95.36 1,494.26

2051 年 519.37 85.88 49.48 161.58 634.01 98.96 1,549.28

2052 年 519.37 85.88 49.48 161.58 634.01 98.96 1,549.28

2053 年 519.37 85.88 49.48 161.58 634.01 98.96 1,549.28

2054 年 541.42 88.46 51.37 161.58 660.16 102.74 1,605.73

合计 12,236.63 2,154.65 1,181.77 4,524.24 15,120.90 2,363.51 37,581.70

（三）项目还本付息测算

本次赣州蓉江新区锦源置业有限公司组织申报发行 2024 年江西省赣州蓉江

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的总投资额 77,016.74 万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金

额 26,063.48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其中：2023 年通过调整赣州蓉江新区蓉江

四路（武陵大道至赣南大道段）综合管廊项目、赣州蓉江新区起步区停车场（二

期）项目未使用金额获得 9,3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 3.39%；2024 年申请发行

11,763.48万元，2025年申请发行5,000.00万。根据目前30年期国债利率2.56%,

从客观、谨慎角度出发，2024 年、2025 年发行的债券年利率暂取 4.50%,发行费

率暂按照 0.08%测算，据此预计专项债券本金利息合计为 58,152.38 万元，预计

发行费用为 20.85 万元。

按照该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30 年期债券以年利率 4.50%预计每年利息支

出，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 3-1 债券还本付息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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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期初债券

余额
本期发行 发行费用 本期付息 本期还本

期末债券

余额

2023 年 - 9,300.00 7.39 157.64 - 9,300.00

2024 年 9,300.00 11,763.48 9.41 579.95 - 21,063.48

2025 年 21,063.48 5,000.00 4.00 957.13 - 26,063.48

2026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27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28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29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0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1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2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3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4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5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6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7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8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39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0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1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2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3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4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5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6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7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8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49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50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51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52 年 26,063.48 - - 1,069.63 - 26,063.48

2053 年 26,063.48 - - 911.99 9,300.00 16,763.48

2054 年 16,763.48 - - 489.68 11,763.48 5,000.00

2055 年 5,000.00 - - 112.50 5,000.00 -

合计 26,063.48 20.85 32,088.90 26,063.48

4．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

可研报告中明确了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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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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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各项目预期运营现金流入合计 118,176.87 万元，运营现金流

出合计 37,581.7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债券本金与利息合计 58,152.38 万元，项

目存续期内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39 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项目实施

方案资金计划能够满足发行专项债券资金充足性要求。

三、压力测试

考虑项目收入变动、成本变动和债券利率变动因素，分析专项债券本金覆盖

率和本息资金覆盖倍数，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覆盖率-压力测试（单因素

敏感性分析）
-10% -8% -5% 0% 5% 8% 10%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变动后金额 106,359.18 108,722.72 112,268.03 118,176.87 124,085.71 127,631.02 129,994.56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成本变动后

金额
33,823.53 34,575.16 35,702.62 37,581.70 39,460.79 40,588.24 41,339.87

利率变动 4.05% 4.14% 4.28% 4.50% 4.73% 4.86% 4.95%

利率变动债券利息 28,821.71 29,462.19 30,422.91 32,024.12 33,625.33 34,586.05 35,226.53

1.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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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资金覆盖倍数变化 1.19 1.23 1.29 1.39 1.49 1.55 1.59

2.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偿债资金覆盖倍数变化 1.45 1.44 1.42 1.39 1.36 1.34 1.32

3.利率变动敏感性分析

利率变动偿债资金本息覆盖率 1.47 1.45 1.43 1.39 1.35 1.33 1.32

通过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债务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39 倍，基于上表

压力测试，本项目分别在收入下降 10%、成本上浮 10%、利率上浮 10%的情况下

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仍大于 1.1，能通过压力测试，项目收益仍然可

以覆盖债券还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分析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

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本项目可以通过申请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

资以完成资金筹措，项目产生的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

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收益期内可以满

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

五、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

1、项目建设风险：如果发生供电、交通、给排水、通讯、消防、环保等市

政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可能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完工。

2、项目运营风险：如果发生政策调整或者项目运营方经营不善，可能导致

项目收益不能达到预期。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1、利率波动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

素，会引起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可能会影

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2、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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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和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债券

的流动性，可能存在转让时无法找到交易对手而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项目风险管理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第四条第（二）点“建

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规定，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责任追究

机制。

2、加强项目财务管理，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实施单位要对项目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

方、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单位进行严格管控。

六、主管部门责任

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专项债

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在建基础设施

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专项收入及时转至财政厅指定账户，足额缴入国库，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根

据项目实施进度，对到期可能难以还本付息的，应提向当地财政部门报告并采取

相关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主管部门需要督促和指导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单位及

时公开以下信息：①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②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

对应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情况等；③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

资产情况；④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信息。

七、专项债发行方案

1、发行主体资格：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22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之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需由

江西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本项目的实施机构为赣州蓉江新区锦源置业有限

公司，是依法批准设立的机关单位，具备机关单位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民事权

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发行计划: 2024 年江西省赣州蓉江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本期申

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1,763.48万元，期限30年，专项债券融资成本按4.50%

估算。

3、发行场所: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将来条

件具备时也可在银行柜台债券市场发行。

4、信息披露：在专项债发行日前 5个工作日通过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

开平台、江西省财政厅官方网站和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披露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债券发行全套信息披露文件。

总体而言，该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可以降低项目融资成本，是现阶段解决建

设资金问题的推荐方案。且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项目重大建设意义，该项目可以通过申请专项债券的方

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zE53eXNhcqFoov_MuMQYQreaVHN88tHY.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zE53eXNhcqFoov_MuMQYQreaVHN88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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